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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理工字〔2019〕21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2019 年度教学院部 

教风学风建设考核指标体系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根据《荆楚理工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教风学风建设的实施意

见》（荆理工字〔2018〕21号）、《荆楚理工学院教学院（部）教

风学风建设考核方案》（荆理工字〔2019〕8 号），以及 2018 年

度教风学风建设考核实施情况，为进一步优化教风学风建设考

核，在征求教学院部意见基础上，按照以生为本、简化考核流程、

注重平时检查考核积累、注重实际成效等原则，对 2018 年考核

指标体系进行修订，制定《2019 年度教学院部教风学风建设考

核指标体系》，现予印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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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19年教学院部教风学风建设考核指标体系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荆楚理工学院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5 月 30日 

 
 

 

荆楚理工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 年 5月 30 日印发 



 

 

— 3 — 

附件： 

荆楚理工学院 2019 年度教学院部教风学风建设考核指标体系 

 

考核指标 考核方式及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

1.组织领导 

指标内涵：根据《荆楚理工学院教风学风建设方案》，成立
院（部）教风学风建设领导小组，建立院部教风学风目标责任体
系，明确各类人员在教学学风建设中的职责，有年度或学期实施
计划，落实情况好，形成教风学风建设常抓不懈的长效机制。 

考核方式：查阅以下材料 
（1）期初有可操作性的教风学风建设安排，并报学校教务处、

学工处。（2分）  
（2）每学期期中召开教风学风建设师生座谈会 1次（2 分） 
（3）年终提交教风学风建设总结，认真总结成绩，查找不足（2

分） 

6  

2.听课评课 

指标内涵：院部领导干部要经常性深入课堂、深入学生、深
入教室，亲临教学工作第一线，通过个别谈话、跟班听课、召开
座谈会、检查晚自习、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，调查研究，掌握教
风、学风状况，发现问题，查找原因，及时指导工作，解决问题。 

考核方式：根据《荆楚理工学院听课制度》，院（部）党政
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0节，其中分管教学副院长（主任）不少
于 12节，教研室主任不少于 10节，综合计算以上人员听课平均
完成率。 

计算公式：平均完成率*分值 

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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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指标 考核方式及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

3.教授、副教授为本
科生上课 

指标内涵：教学院（部）编制所属教授、副教授每学年至少
应为本科生讲授 1门课程。 

考核方式：比对人事数据，查阅年度教学任务安排及课表。 
计算公式：平均任课率*分值 

6  

4.本科专业应届毕业
生硕士研究生报考
率、录取率 

考核方式：（1）教务处统计本科专业应届毕业生研究生报考
率（报考人数/应届本科毕业生人数） 

计算公式：报考率*2.5*分值 2分    （2分封顶） 
考核方式：（2）教务处统计本科专业应届毕业生研究生录取

率（含上线人数）[录取率（含上线人数）/应届本科毕业生人数] 
计算公式：录取率（含上线人数）*5*分值 5分    （5 分封

顶） 
（“专升本”学生不纳入应届本科毕业生统计基数） 

7 

无学生
教学院
部不考
核此项。 

5.专科专业学生“专
升本”报考率、自考
本科套读比率 

考核方式：（1）教务处统计专科专业应届毕业生“专升本”
学生报考率（报考人数/应届专科毕业生人数） 

计算公式：报考率*2*分值 2分  
（2）继续教育学院统计专科专业自考本科套读率（套读人

数/专科在校生人数） 
计算公式：套读率*10*分值 2分    （“中升专”学生不纳

入专科在校生、应届毕业生统计基数） 
（1.2两个子项合计 4分封顶） 

4 

无专科
或应届
专科专
业学生
不考核
相应子
项 

6.本科专业学生参加
双学位、辅修专业比
率 

考核方式：教务处合并统计当年在校本科生中参加双学位、
辅修专业人数比率。 

计算公式：参加比率*10*分值 5分   （5分封顶） 
（“专升本”学生不纳入在校本科生统计基数） 

5 

无学生
教学院
部不考
核此项 

7.教学事故及通报批
评 

考核方式：质评中心统计全年教学事故，每发生 1人次重大
教学事故扣 4分，严重教学事故扣 2分，一般教学事故扣 1分，
学校通报批评扣 0.5分，此项分值扣完为止。 

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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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指标 考核方式及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

8.教学档案材料合格
率 

考核方式：学校组织对教学院部教案（讲义）、命题质量和
试卷制作、阅卷质量与成绩统计、试卷分析报告、课外辅导等相
关教学材料的抽查，计算合格率。 

计算公式：平均合格率*分值 

8  

9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质量管理合格率 

考核方式：按照学校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办法，抽查应届
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计算合格率。 

计算公式：平均合格率*分值 
5 

无学生
教学院
部不考
核此项 

10.教学学风建设专
题活动开展情况及满
意度 

考核方式：各院（部）提供开展的典型专题活动清单 4项，
质评中心组织学生对各项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满意度调查。 

计算公式：提供活动开展的次数（不超过 4项，每项活动 1.5
分）*满意度*分值 

6  

11.教师课堂教学“学
评教”满意度 

考核方式：质评中心从教务管理系统导出，以开课单位教师
“学评教”平均得分为依据进行计算。 

计算公式：平均得分*分值 
6  

12.学生晚自习出勤
率及晚自习状态 

考核方式：由学工处组织抽查，计算各教学学院学生晚自习
出勤率、评价晚学生自习状态。 

计算公式：平均出勤率*状态得分 
7 

无学生
教学院
部不考
核此项 

13.学生课堂学习状
态 

考核方式：由教务处、质评中心组织进行抽查，按照开课学
院部评价学生课堂学习状态。 

计算公式：状态得分*分值 
7  

14.学生图书借阅率 
考核方式：由图书馆导出相关数据，统计各学院学生图书借

阅率（全年借阅册数/学院当年在校生人数）。 
计算公式：人均借阅册数/6*分值      （5分封顶） 

5 

无学生
教学院
部不考
核此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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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指标 考核方式及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

15.学生考试违纪 

考核方式：由教务处统计各学院全年各类学生考试违纪数。 
计分方法：学校巡考人员发现的学生考试违纪，每 1人次扣 1
分，本项分值扣完为止。（本学院自查自处或由学院上报学校
处理的考试违纪不纳入统计） 

8 

无学生
教学院
部不考
核。 

16.课程成绩规范化
管理 

考核方式及计分方法：按照开课院部统计，教学班级所开设
课程考试成绩出现明显异常，由教务处、质评中心组织核查后认
定的，每门扣 2分，此项分值扣完为止。 

8  

 

说明：1.马克思主义学院、公共体育部无直属学生，部分教学学院无专科学生，部分相应指标不宜进行考核。其考核最终得分换算成

百分制，计算公式为：(考评实得分/应考指标总分值)*100 


